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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68           股票简称：*ST华赛         公告编号：2015-65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认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控赛格”或“发行人”）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国投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新疆永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恒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兴证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金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双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2015 年 7 月 13

日，公司与上述 10 名发行对象分别签署了《关于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附生

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林路富春东方大厦 1212、1213、1215 

法定代表人：黄俞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期限：2009 年 6 月 29 日～2019 年 6 月 29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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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2、股权控制关系 

（1）深圳市奥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60%（深圳市奥融信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黄俞持股比例为 83.40%，黄雪忠持股比例

为 16.60%）； 

（2）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0%（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及持股情

况：清华大学持股比例为 100%）。 

（二）重庆国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国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 107 号 

法定代表人：贾根群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经营期限：永续经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

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2、股权控制关系 

（1）上海世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99%（上海世兆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贾根群持股比例为 99%，贾玉峡持股比例为 1%）； 

（2）贾根群持股比例为 1%。 

（三）新疆永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永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北路 458 号科学大厦 6 层 602-1 室      

法定代表人：李慧英  

注册资本：300 万元 

经营期限：2009 年 07 月 23 日～2019 年 07 月 22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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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上市

公司提供直接融资相关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2、股权控制关系 

新疆永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自然人斯小林独资公司。 

（四）杭州恒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恒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 468 号 1 号楼 1 号门 507 室 

法定代表人：倪晓东 

注册资本：150 万元 

经营期限：2011 年 6 月 17 日～2031 年 6 月 16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服务：节能控制设备、节能材料、机械设备的技

术开发、成果转让；批发、零售：节能产品；其他无需报经审批

的一切合法项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2、股权控制关系 

杭州恒丰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恒丰控股有限公司主要股东及持股

情况：倪彪持股比例为 85.00%，张红艺持股比例为 15.00%）。 

（五）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西藏林芝县八一镇地区生物科技产业园 204 号 

法定代表人：周立业 

注册资本：500 万元 

经营期限：2013 年 01 月 18 日～2033 年 01 月 17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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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2、股权控制关系 

清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清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股东及持

股情况：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100%，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为清华大学全资子公司） 

（六）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金银路 53 号 

法定代表人：李新忠 

注册资本：42,000 万元 

经营期限：永续经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证劵业投资，矿业投资，项目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房屋、

车辆、设备的租赁；与投资相关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2、股权控制关系 

新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股东及持股

情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00%）。 

（七）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现场指挥部办公大楼一楼 

法定代表人：刘志辉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经营期限：永续经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证劵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

开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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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控制关系 

上市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八）深圳市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

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艳明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营业期限：永续经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不

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金融信息

咨询，提供金融中介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外包服务（根据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股权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

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股权控制关系 

（1）深圳市佳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95%，深圳市佳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主要股东如下： 

深圳市中亿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1%（深圳市中亿集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股权结构为黄长生持股比例为 51%，深圳市合正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为 49%）；深圳市黄贝景园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9%（深圳市黄贝景园

实业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在恒远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在恒远投资有限

公司股权结构为深圳市在远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在远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结构为聂卫东 90%，饶伟忠 10%）；袁富儿持股比例为 15%；汪志兵持股比

例为 5%。 

（2）高艳明持股比例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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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深圳金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金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广场 5404A 

法定代表人：宁立欣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营业期限：2011 年 10 月 31 日～2031 年 10 月 31 日止 

企业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在登机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国内贸易

（不含专营、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

开发经营。 

2、股权控制关系 

（1）宁立欣持股比例为 85.30%； 

（2）张瑛持股比例为 12.00%； 

（3）余高昌持股比例为 2.00% 

（4）徐明兴持股比例为 0.50%； 

（5）欧军燕持股比例为 0.2%。 

（十）宁波双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双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注册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五号办公楼 64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羿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姚芳 

合伙期限：2014 年 12 月 15 日～2034 年 12 月 14 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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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2、股权控制关系 

（1）普通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羿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资 3 万

元（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羿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姚芳 70%，江颖 30%） 

（2）有限合伙人各出资：张轶 510 万元，陆昕 495 万元，姚红 747 万元，

薛曙峻 500 万元，薛立文 495 万元，林敏 250 万元。 

二、认购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 

甲方：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国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永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恒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西藏林芝清创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

圳市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金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双廊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订时间：2015 年 7 月 13 日 

（二）发行价格和认购数额 

1、发行人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每股价格为 8.12 元，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若发行人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其股票或权益发生变化的，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

整。 

2、发行人本次拟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总计不超过 60,000 万股，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认购股数（万股） 认购方式 

1 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500.00 现金认购 

2 重庆国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500.00 现金认购 

3 新疆永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00.00 现金认购 

4 杭州恒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3,000.00 现金认购 

5 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00.00 现金认购 

6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现金认购 

7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 现金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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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深圳市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现金认购 

9 深圳金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现金认购 

10 宁波双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 现金认购 

合计 60,000.00 - 

若发行人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其股票或权益发生变化的，本次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

整。 

（三）认购保证金 

本次发行经华控赛格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 日内，向华控赛格交付认购

款 5%的保证金。 

（四）认购款的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 

乙方不可撤销地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认购价格和认购数量认购甲方本

次发行的部分股票。在收到华控赛格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发出的认购款缴纳通

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认购款划入保荐机构

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并在验资完毕、扣除发行费用后划入华控赛格募

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五）锁定期安排 

认购人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中

国证监会及/或深交所对本次发行的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乙方同意按照中国

证监会或深交所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五）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为附条件生效的协议，须在下列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方可生

效： 

1、本协议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协议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3、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所有需要获得的有权部门的同意、许可、批准

或核准，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或核准。 

（六）违约责任 

1、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即构

成违约，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2、如乙方未在本协议约定期限内支付认购款的，每逾期一日，应按认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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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的万分之五向华控赛格支付违约金。 

3、本协议项下约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如未获得（1）发行人股东大

会通过，或（2）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不构成发行人违约。 

4、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将

不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

的损失。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

事件发生后 15 日内，向对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以及需要

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 30 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

的形式终止本协议。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分别 

与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国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疆永安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恒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佳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金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双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订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本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华控赛格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分别与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国投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新疆永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恒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西藏林

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市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金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双廊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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